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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07 证券简称：华森制药 公告编号：2026-022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产品完成境内生产药品备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从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

药监局” ）网站查询获知公司产品盐酸特拉唑嗪胶囊完成境内生产药品备案（更新药品注册批准文件载

明的生产企业名称或地址），并于国家药监局网站公示备案信息。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信息

（一）更新药品注册批准文件载明的生产企业名称或地址

1.盐酸特拉唑嗪胶囊

药 品 通 用 名 称 ： 盐酸特拉唑嗪胶囊

备 案 号 ： 渝备2026012831

药 品 批 准 文 号 /

原 料 药 登 记 号

： 国药准字H10980127

上 市 许 可 持 有 人 ：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上 市 许 可 持 有 人 地 址 ： 重庆市荣昌区工业园区

生 产 企 业 名 称 ：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生 产 企 业 地 址 ： 重庆市荣昌区工业园区，重庆市荣昌区昌州街道板桥路143号

备 案 内 容 ：

因药品生产许可证变更， 更新药品注册批准文件载明的生产企业名称或地址。

生产企业地址由重庆市荣昌区工业园区变更为重庆市荣昌区工业园区，重庆市

荣昌区昌州街道板桥路143号

备 案 机 关 ： 重庆市药品监督管理局

备 案 日 期 ： 2026-04-07

二、药品其他相关情况

适应症：①用于改善良性前列腺增生症患者的排尿症状，如：尿频、尿急、尿线变细、排尿困难、夜尿

增多、排尿不尽感等；②用于治疗高血压，可单独应用或与其他抗高血压药同时使用。

盐酸特拉唑嗪胶囊（欧得曼）主要用于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症。 盐酸特拉唑嗪也可用于治疗高血

压，可单独使用或与其他抗高血压药物如利尿剂或β－肾上腺素能阻滞剂合用。 盐酸特拉唑嗪胶囊（欧

得曼）是《良性前列腺增生中西医结合诊疗指南（2017）》《良性前列腺增生诊疗指南（2022年）》《老

年男性良性前列腺增生症/下尿路症状药物治疗指南（2025版）》推荐用药，被列入《国家基本药物目

录》（2018年版）及《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25年版）。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药品备案信息变更不仅有利于公司扩大生产规模，提升产能利用率，更有利于公司提升产品的

市场竞争力，从而更好地在市场上进行推广，满足市场需求。

四、风险提示

上述备案短期内不会对公司业绩产生重大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21日

证券代码：002655 证券简称：共达电声 公告编号：2026-027

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取得增持专项贷款承诺函的公告

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上海韦豪创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一、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基于对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共达电声”“公司” ）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和长期

投资价值的认可，公司控股股东无锡韦感半导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韦感” ）的一致行动人上海

韦豪创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韦豪创芯” ）计划自增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6个月内，拟通过

自筹资金的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本次增持计划不设

定价格区间，拟增持股份的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25,00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

《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026）。

二、获得增持专项贷款承诺函的情况

近日，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江科技支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 ）为韦豪创芯出具了

《贷款承诺函》，同意为韦豪创芯本次股份增持计划提供专项贷款，贷款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

贷款期限不超过3年，贷款承诺函有效期6个月，用途仅为增持公司股份。除上述贷款外，本次股份增持的

其余资金为韦豪创芯自有资金。

三、其他说明

1、本次增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0号一一股份变动管理》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增持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3、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风险提示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目前尚无法预判的其他因素， 可能导致本次增

持计划无法按期完成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韦豪创芯增持公司股份的

有关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600089� � � � � � �证券简称：特变电工 公告编号：临2026-029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获得中国证监会注册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审议通过了《公司储架发行50亿元公司债券的议案》，同意公司储架发行人民币50亿元公司债券。 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6年1月22日、2026年2月7日披露的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

时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6-002）、《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储架发行公司债券的公

告》（公告编号：临2026-004）、《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临2026-010）。

近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6〕836号），批复内容具体如下：

“一、同意你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注册申请。其中，本次公开发行一年期以上公司

债券面值总额不超过30亿元，本次公开发行短期公司债券面值余额不超过20亿元。

二、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应严格按照报送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募集说明书进行。

三、本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24个月内有效，你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以分期发行公司债券。

四、自同意注册之日起至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前，你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并按有关

规定处理。 ”

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上述批复文件要求及公司股东会授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相关事

宜，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2日

● 报备文件

《关于同意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6〕836号）

证券代码：601777� � 证券简称：千里科技 �公告编号：2026-028

重庆千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4月27日（星期一）15:00-17: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6年4月22日（星期三）至4月24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tzzqb@afari.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重庆千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6年4月4日发布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为

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年度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 公司计划于2026年4月27日

（星期一）15:00-17:00举行2025年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视频结合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 25年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

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4月27日（星期一） 15:00-17: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独立董事，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 如遇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

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6年4月27日（星期一）15:00-17: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6年4月22日（星期三）至4月24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

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tzzqb@afari.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

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3-61663050

联系邮箱：tzzqb@afari.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

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重庆千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603267 证券简称：鸿远电子 公告编号：临2026-018

北京元六鸿远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4月21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丰台区智成北街6号院1号楼元六鸿远总部大厦813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6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5,596,31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1.4536

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230,609,892股，即总股本231,080,892股扣除截至股

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户回购的股份数471,000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郑红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会议的出席人员、人数及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股东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其中董事王新先生、吕鹏先生以通讯方式列席本次会

议。

2、公司董事会秘书蒋南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全部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其

中高级管理人员王新先生、吕鹏先生、盛海先生以通讯方式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5,348,292 99.7405 210,201 0.2198 37,820 0.0397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5,346,735 99.7389 214,001 0.2238 35,577 0.0373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5,354,035 99.7465 210,721 0.2204 31,557 0.0331

4、议案名称：《关于非独立董事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37,923 97.1399 238,921 2.4590 38,957 0.4011

5、议案名称：《关于独立董事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5,316,735 99.7075 237,721 0.2486 41,857 0.0439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5,345,492 99.7376 206,901 0.2164 43,920 0.0460

7、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449,193 98.8000 1,080,243 1.1300 66,877 0.0700

8、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5,128,835 99.5109 410,101 0.4289 57,377 0.0602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5,345,735 99.7378 211,601 0.2213 38,977 0.0409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817,993 98.1397 1,729,943 1.8096 48,377 0.0507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5,293,335 99.6830 231,901 0.2425 71,077 0.0745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776,893 98.0967 1,745,043 1.8254 74,377 0.077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8,114,188 97.1007 210,721 2.5216 31,557 0.3777

4

《关于非独立董事2025

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

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8,078,588 96.6746 238,921 2.8591 38,957 0.4663

5

《关于独立董事2025年

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

薪酬方案的议案》

8,076,888 96.6543 237,721 2.8447 41,857 0.5010

6

《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

8,105,645 96.9984 206,901 2.4759 43,920 0.5257

7

《关于2026年度为子公

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7,209,346 86.2726 1,080,243 12.9270 66,877 0.8004

8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

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

案》

7,888,988 94.4057 410,101 4.9075 57,377 0.6868

9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

的议案》

8,105,888 97.0013 211,601 2.5321 38,977 0.4666

10

《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

规则〉的议案》

6,578,146 78.7192 1,729,943 20.7018 48,377 0.5790

11

《关于修订〈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

法〉的议案》

8,053,488 96.3743 231,901 2.7751 71,077 0.8506

12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

理办法〉的议案》

6,537,046 78.2273 1,745,043 20.8825 74,377 0.890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除第8、9、10项议案以外，均为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本次会议第4项议案涉及的关联股东郑

红、郑小丹、刘辰、邢杰、李永强、王新、吕鹏、张瑞翔已回避表决。

第8、9、10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亦鸣、韩旭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元六鸿远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2日

股票代码：000538� � � �股票简称：云南白药 公告编号：2026-15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4月21日上午9: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4月

21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时间为2026年4月21日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云南白药街3686号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总部白药空间二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将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股东提

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规定的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

权。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党委书记、董事长张文学先生。

本次股东会召集、召开的方式和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677人，代表股份1,128,676,567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257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05人，代表股份1,075,689,47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60.287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372人，代表股份52,987,092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9697%。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673人，代表股份122,789,20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6.881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301人，代表股份69,802,11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9121%。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372人，代表股份52,987,092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9697%。

（三）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1、公司董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

2、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表决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审议并对以下议案进行

了表决：

（一）审议议案1.00《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1,126,870,0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99%；

反对1,085,03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1%； 弃权721,46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7,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39%。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120,982,7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5288%； 反对1,085,03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837%；弃权721,4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76%。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二）审议议案2.00《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1,128,090,4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81%；

反对165,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6%；弃权421,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3%。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122,203,1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5227%； 反对165,0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44%；弃权42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29%。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三）审议议案3.00《关于2026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679,391,32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08%；反

对217,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0%；弃权797,78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9,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73%。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65,773,7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4795%； 反对217,72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60%；弃权797,7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9,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945%。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四）审议议案4.00《关于制定〈云南白药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

案》

本议案同意1,127,596,8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43%；

反对292,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9%；弃权787,3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9,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8%。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121,709,4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1206%； 反对292,4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82%；弃权78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9,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12%。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五）审议议案5.00《关于确认公司董监事人员2025年薪酬情况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1,127,572,9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22%；

反对314,4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9%；弃权789,16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7,7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9%。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121,685,6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1012%； 反对314,43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61%；弃权789,1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7,7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27%。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伍志旭、杨杰群；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21日

证券代码：002536� 证券简称：飞龙股份 公告编号：2026-024

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立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专户并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131号）同意注册，飞龙汽车

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74,074,074股， 每股面值为1.00元 （人民币， 币种下同）， 发行价格为

10.53元/股，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779,999,999.22元，扣除各项

发行费用 （不含增值税） 人民币11,255,485.24元，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768,744,513.98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

次发行募集资金的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2023年9月6日出具了《飞龙汽

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23]

000537号）。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

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开立和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

2026年3月18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子公司河南

飞龙（芜湖）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芜湖飞龙” ）和郑州飞龙汽车

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飞龙” ）拟使用合计不超过10,000万元（含本

数）的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不超过12个月， 在到期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需要使用时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 董事会授权公司财务部负责办理该账户的开立及后续与募集资金

存放银行、保荐机构签署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等具体事宜。具体内容详见2026年

3月20日披露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

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8)。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存放、管理与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近日公司已与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及实施主体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四

方监管协议》。

截至2026年4月13日， 本次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如下：

序号 开户主体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专户余额（万

元）

募集资金用途

1 郑州飞龙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峡支

行

2508****0047 0 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2 芜湖飞龙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西峡县支行

9411**********87

64

0 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三、《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1：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1” ）

甲方2：郑州飞龙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河南飞龙（芜湖）汽车零部件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甲方2” ，与“甲方1” 合称“甲方” ）

乙方：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峡支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西峡县支行（以下简称“乙方” ）

丙方：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保荐人）（以下简称“丙方” ）

一、甲方2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该专户

仅用于甲方2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

个月。

二、甲方、乙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

工作人员对甲方2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甲方1制订的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

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每半年对甲方募集

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杨曦、方磊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

印甲方2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

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2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

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2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

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10日之前）向甲方2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

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 甲方一次或十二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伍仟万元或

募集资金净额的20%的，甲方及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

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

的，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条款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

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三次未及时向甲方或丙方出具对账单或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

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 甲方或者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

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 本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或

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十、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由各方协商解决，协商

不成的，应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贸仲” )在北京进行

仲裁。 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各方均有约束力。 仲裁应根据申请仲裁时有效的

贸仲仲裁规则进行。 各方同意适用仲裁普通程序，仲裁庭由三人组成。

四、备查文件

《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21日

证券代码：603033� � � � � � � � � �证券简称：三维股份 公告编号：2026-014

三维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合营企业提供关联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四川三维轨道交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三维” ）。

● 本次担保金额及累计为其担保金额:本次三维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 为四川三维向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支行申请保函新增最高担保额度为

287.52万元连带责任担保。公司为四川三维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津支行申请新

增综合授信最高担保额度为15,000万元连带责任担保。 本次公司为四川三维合计新增最

高担保额度为15,287.52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截止本次担保前公司累计为四川三维提供

的担保余额为57,079.11万元。

● 本次公司为四川三维提供担保已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12月

30日披露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68）、《关于对

合营企业提供关联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9） 及2026年1月16日披露的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6-003），无需再次提交董事会及股

东会审议。

● 本次担保构成关联担保。

● 公司股东、四川三维董事长吴善国提供连带责任反担保。若四川三维到期无法还本

付息，公司将要求吴善国承担担保责任。

一、担保基本情况及关联担保概述

（一）本次担保事项基本情况介绍

公司与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支行签署《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为三维控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债权人为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支行，保证担保的本金限额为贰佰

捌拾柒万伍仟贰佰肆拾陆元玖角捌分，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津支行签署《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保证

人为三维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债权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津支行，保证担保

的本金限额为壹亿伍仟万元整，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二）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5年12月29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关联董事叶继跃、 陈晓

宇、吴光正回避了本次表决，以4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3票回避，审议通过了《关于对

合营企业提供关联担保额度的议案》。 在上述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全体独立董事已召

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核，并经全体独立董事审议通过。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于2026年1月15日召开的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关联方暨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四川三维轨道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善国

经营范围：轨道交通疏散平台、混凝土轨枕、道岔、接触网支柱、橡胶垫板、套管、尼龙挡

板座、挡板、螺纹道钉、弹条、城市地铁、高速铁路、轨道交通设施、铸造件、防腐轨道扣件铁

路线上料产品、装配式建筑、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商品混凝土、建筑及市政配套产品、钢筋混

凝土轨道板、地铁管片的研发、生产、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展开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壹亿元整

成立日期：2019年3月20日

营业期限：2019年3月20日至长期

住所：成都市新津区永商镇兴化十路996号（工业园区）

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5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55,270,182.14 1,111,587,673.14

负债总额 742,171,353.80 608,277,210.57

净资产 413,098,828.34 503,310,462.57

营业收入 310,687,835.04 493,210,510.80

净利润 10,317,112.29 93,461,524.60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成都轨道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3,400万元 34 货币

广西三维铁路轨道制造有限公司 6,600万元 66 货币

合计 10,000万元 － －

广西三维铁路轨道制造有限公司虽拥有四川三维股东会66%表决权但未能对其形成

控制，原因如下：根据四川三维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会议所审议（决议）事项，必须经代表

公司三分之二（66.67%）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方为有效，因公司拥有的股东会表决权为

66%，故广西三维无法控制四川三维的股东会；董事会审议事项须经全体董事三分之二以

上表决同意，董事会设董事5名，其中公司董事2名，占比未达到三分之二，故广西三维无法

控制四川三维的董事会。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支行签署《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为三维控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债权人为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支行，保证担保的本金限额为贰佰

捌拾柒万伍仟贰佰肆拾陆元玖角捌分，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津支行签署《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保证

人为三维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债权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津支行，保证担保

的本金限额为壹亿伍仟万元整，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四、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不含本次）

截至公告披露日， 公司为合营企业四川三维提供的对外担保额度为人民币60,000万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9.24%，公司为合营企业四川三维提供的对外

担保余额为人民币57,079.11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8.30%。 公司

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三维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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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宏大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广东宏大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

除已回购股份6,386,736股后的753,498,327股为基数，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向全体

股东每10股派4.5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2、本次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4月28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4月29日。

广东宏大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2025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已获2026年4月17日召开的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现将利润分配事宜公告如

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的情况

1、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为：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

记日的总股本（预计为759,885,063股）扣除回购专户持有股份数（6,386,736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4.5元人民币（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 本次共计派发现金股利不超过339,074,247.15元， 占母公司累计可供分配利润的

42.80%，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下年度。

公司权益分派具体实施前因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再融资新增股份上

市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的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回

购账户股份不参与分配。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动。

3、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与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1、本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6,386,736股

后的753,498,327股为基数，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4.5元人民币

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QFII、RQFII）以

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4.05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

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

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

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

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9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45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2、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6,386,736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的有关规定，不享有参与本次利润分配的权利，本次利润分配实际享有利润分配权的

股份为753,498,327股。

三、分红派息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4月28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4月29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利润分配对象为：截至2026年4月2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股东。

五、利润分配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4月29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520 广东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2 00*****601 郑炳旭

3 00*****781 王永庆

4 01*****941 郑明钗

5 08*****684 广东省伊佩克环保产业有限公司

利润分配业务申请期间：2026年4月20日（申请日）一2026年4月28日（登记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

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1、关于除权除息价的计算原则及方式

公司目前的总股本为759,885,063股， 考虑到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股份（6,

386,736股）不参与2025年度利润分配，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的总金额=实际参与分配

的总股本×分配比例，即339,074,247.15元=753,498,327股×0.45元/股。 因公司已回购

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本次利润分配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利润分配前后公

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因此，本次利润分配实施后

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 每10股现金红利的比例=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10=339,

074,247.15元÷759,885,063股*10≈4.462178（结果取小数点后六位， 最后一位直接截

取，不四舍五入）。

综上，在保证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5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后的除权除息

价格按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即本次利润分配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

收盘价-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分红比例=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4462178元/股。

2、本次利润分配实施完毕后，公司将根据《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

稿）》的规定，对股权激励计划中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进行调整，届时公司将召开董事会

审议该调整事项并予以披露。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兴民路222号C3天盈广场东塔56层

咨询联系人：王紫沁、黄佳顺

咨询电话：020-38031687

传真电话：020-38031951

八、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广东宏大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26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3、广东宏大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宏大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21日


